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一、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二、会议内容 

1、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及资产减

值补偿方案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并注销

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3、关于为福建永安市森源家具有限公司向泉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安洪濑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4、关于为福建永安市森源家具有限公司向厦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三明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提议通过监票、计票人名单 

四、公司相关人员对上述议案作详细说明 

五、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 

六、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以上议案 

七、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八、见证律师对大会程序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证 

九、主持人宣布会议闭幕             

 



议案一：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及资

产减值补偿方案的议案 

2015 年，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苏加旭等交易对方购买福建

森源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家

具”）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就标的资产 2015 年至 2017年期

间的业绩实现情况与交易对方苏加旭、李建强、福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福建

南安雄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合称为“业绩承诺方”）共同签署了《关于

福建森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利润补偿协议》”）。根据

该《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业绩承诺方承诺森源家具 2015 年度实现的实际净

利润不低于 11,030 万元， 2015 年度与 2016 年度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不低

于 24,545 万元，2015 年度、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不

低于 40,923 万元。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方业绩补偿及资

产减值补偿的方案如下： 

一、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4月 24日出具的《福建

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2017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8）第 351FC0786号），

森源家具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742.48 万元，森源家具

2017 年的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 52.32 万元，2017 年度的业绩完成比例约

为 99.87%。 

二、资产减值的测试情况 

森源家具业绩承诺期限（2015年度、2016年度和 2017年度）已届满，福建

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年 4月 20 日出具了《福建森

源家具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拟了解其股东权益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闽中兴评字（2018）第 3008 号）,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 5月 22日审议通过《福



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的

减值测试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福建省永安

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报告专项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18）第

351ZA0022号）。 

标的资产森源家具于 2017 年 12月 31日的评估结果为 158,239.52 万元，低

于森源家具的可辩认净资产 63,919.71 万元与商誉 99,414.45 万元之和

163,334.17万元，商誉减值金额为 5,094.65万元。 

三、业绩承诺方就标的资产 2017年业绩未能全部实现及资产减值的具体补

偿方案 

1、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利润承诺期内，若森源家具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额，则业绩承诺方应

向公司进行补偿。业绩承诺方应先以股份补偿方式向公司作出补偿，当期应补偿

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数额)÷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总对价÷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已补偿现金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股份补偿按逐年计算、逐年回购应补偿股份并注销的原则

执行，股份补偿方式不足以补偿的，业绩承诺方应以现金补偿方式向公司补足。 

由于标的资产 2017 年度的业绩未能完全实现，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作出补

偿，且首先应以股份补偿方式向公司作出补偿，且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

当补偿事项触发时，李建强应承担 5%，福建南安雄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担 

9%，剩余部分由苏加旭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承担；根据前述

股份补偿的公式计算，公司拟向业绩承诺方回购合计应补偿股份数股量如下： 

2017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409,230,000-408,706,800）÷409,230,000×

1,299,990,000÷11.75-31,097=110,353股（向上取整）, 各业绩承诺方具体需

补偿的股份数量见下表： 

 

单位：股 



 

2、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在利润承诺期最后年度目标公司专项审

计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

同时，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为负数或零时，已补偿股份不冲回。若公司

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则补偿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

按前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若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

实施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收益的部分应相应返还给公司，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按前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由于标的资产森源家具于2017年12月31日的评估结果为158,239.52万元，

低于森源家具的可辩认净资产 63,919.71 万元与商誉 99,414.45 万元之和

163,334.17万元，商誉减值金额为 5,094.65万元，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作出补

偿。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当补偿事项触发时，李建强应承担 5%，福

建南安雄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担 9%，剩余部分由苏加旭及其一致行动人福

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承担；根据前述股份补偿的公式计算，公司拟向业绩承诺

方回购合计应补偿股份数股量如下： 

2017 年 度 应 补 偿 股 份 数 = （ 50,946,462.12-141,450 × 11.75 ） ÷

11.75=4,194,420（向上取整），各业绩承诺方具体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见下表： 

 

 

单位：股 

业绩承诺方名称 补偿比例 
已 补 偿 股

份数量 

尚需补偿股

份数量 

补 偿 股 份

数量合计 

李建强 5% 1,555 5,518 7,073 

福建南安雄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 2,799 9,932 12,731 

苏加旭 77% 23,944 84,971 108,915 

福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 9% 2,799 9,932 12,731 

合计 100% 31,097 110,353 141,450 



业绩承诺方名称 补偿比例 应补偿股份数量 

李建强 5% 209,721 

福建南安雄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 377,498 

苏加旭 77% 3,229,703 

福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 9% 377,498 

合计 100% 4,194,420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上述股份补偿方案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由公司以 1 元的总价回购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并进行注销。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表决。 

 

 

 

 

 

 

 

 

 

 

 

 

 

 

 

 

 

 

 



议案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并

注销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5 年，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苏加旭等交易对方购买福建

森源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家

具”）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就标的资产 2015 年至 2017 年

期间的业绩实现情况与交易对方苏加旭、李建强、福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福

建南安雄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合称为“业绩补偿方”）共同签署了《关

于福建森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利润补偿协议》”）。 

由于森源家具 2017 年未实现承诺业绩且资产发生了减值，根据《利润补偿

协议》的约定，相关交易对方应以股份方式向公司作出补偿，股份补偿方案在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以 1 元的总价回购相关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

并进行注销。 

为保证相关交易对方业绩承诺及资产减值补偿相关事项的顺利完成，公司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补偿相关的全部事宜，具体如下： 

一、若股东大会通过回购注销股份事宜，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

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账户； 

2、支付对价； 

3、签署、修改相关交易文件、协议及补充文件（如有）； 

4、聘请中介机构（如有）； 

5、办理相关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回

购注销登记事宜； 

6、办理与本次股本变更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的工商登记和备案

手续； 



7、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信息披露事宜； 

8、办理与本次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股东大会未通过回购注销股份事宜，则授权公司董事会与相关业绩承

诺方协商确定其他切实可行的具体补偿方案并执行。 

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对

方的补偿事宜实施完毕之日止。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表决。 

 

 

 

 

 

 

 

 

 

 

 

 

 

 

 

 

 

 

 

 

 

 



议案三： 

 

关于为福建永安市森源家具有限公司向泉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安洪濑支行申请的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满足福建永安市森源家具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

求，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公司为福建永安市森源家具有限公

司向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洪濑支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到期日为 2019 年 7 月 27 日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到期日为 2019 年 7 月 27 日。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表决。 

 

 
 

 

 

 

 

 

 

 

 

 

 

 

 

 



议案四： 

 

关于为福建永安市森源家具有限公司向厦门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满足福建永安市森源家具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

求，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公司为福建永安市森源家具有限公

司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 3,000 万

元中的 2,100 万元（敞口金额），期限为 3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100 万元的本金及其产生的利

息及相关费用，担保期限为 3 年。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表决。 

 

 

 
 

 

 

 

 

 

 

 

 

 

 



议案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福建省国资委有关加快推进国有企

业党建工作总体纳入公司章程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现

行的《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公司章

程。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国共产党章

程》(以下简称《党章》)和其他有关规定，

制订公司章程。 

无 第六章公司党组织 

第一百四十条  根据《公司法》和《党

章》规定，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永安林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

党委”）和中国共产党永安林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

纪委”）。公司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

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公司建立党的工作

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

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党委根据《党章》

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 

（一）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公

司的贯彻执行； 



（二）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经营管理层依法履职； 

（三）履行公司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领导、支持公司纪委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 

（四）加强公司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

建设，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和工会、共青团等

群团组织工作，推进企业文化、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 

（五）研究其他应由公司党委决定的事

项。 

第一百四十二条  公司纪委协助公司党

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

作，履行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坚持和完善“双

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符合条件

的党委委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

监事会、经营管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

营管理层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

定和程序进入公司党委。 

《公司章程》作出如上修改后，相应章节条款依次顺延。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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